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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告吴东明为与被告苏州力华机电工业有限公司、杭州鸿运实业有限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一
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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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

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04）杭民三初字第354号

原告吴东明，男，1955年3月28日出生，住所地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人民东路霞光里2号，现住址浙江省金华市金东

区赤松路308号，系浙江东精工量具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。  

委托代理人(特别授权代理)王晓峰，杭州丰禾专利事务所专利代理人。  

被告苏州力华机电工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郭巷镇。  

法定代表人陆秀云，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(特别授权代理)马振华，江苏苏州百年英豪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被告杭州鸿运实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工业城（沈家店村）。  

法定代表人徐华，董事长。  

委托代理人(特别授权代理)李永明，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 

原告吴东明为与被告苏州力华机电工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力华公司)、杭州鸿运实业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鸿运实业

公司)专利侵权纠纷一案，于2004年11月2日向本院提起诉讼，本院受理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，并于2005年4月12日公开

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吴东明委托代理人王晓峰，被告力华公司委托代理人马振华，被告鸿运实业公司委托代理人李永

明到庭参加诉讼。  

本案在审理中，原告吴东明因故于2005年4月29日向本院提出申请，要求撤回起诉。  

本院认为：原告吴东明的申请符合法律的有关规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三十一条、第一百

四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 

准许吴东明撤回起诉。  

案件受理费10010元，由吴东明减半负担5005元。  

审 判 长 朱卫平 

代理审判员 张莉军 

代理审判员 梁京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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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○五年四月二十九日  

书 记 员 张天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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